
附件1：

济宁学院关于在选拔干部

民主推荐工作中治理拉票行为的纪律规定

为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，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，确保民主推荐工作健康顺利进行，现就认真治理拉票行为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在民主推荐过程中，凡是通过宴请、送礼、安排消费活动、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当面拜访等形式，或委托、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，或通过举办同学、同乡、同事、战友等联谊活动，请求他人给予自己关照等行为，均属拉票行为，必须坚决禁止。

二、对核查属实有拉票行为的人员，给予严肃处理。民主推荐前发现并查实拉票的，取消报名和被推荐资格；选拔工作结束后发现并查实的，取消考察或任用资格。同时，要予以通报批评，记录在案，作为今后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。情节严重的，先免去现职或责令辞职，再根据情况作出调整、降职等进一步的组织处理。受到组织处理的，两年内不得提拔。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，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
三、参与、帮助他人拉票的，同样属于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，比照为自己拉票的行为给予相应组织处理。对接受有拉票意图的宴请，收受拉票人礼品或参与拉票人安排的消费活动的，也要给予严肃批评教育。

四、干部群众可通过举报电话及其他举报渠道对拉票行为进行举报。

五、建立反映拉票问题的专办制度，接到群众举报，要从快从严办理、认真查实问题。凡是情节比较具体、线索比较清楚的举报件，要限时办理。每个查核件都要明确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，举报查核情况报告要由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署名。不核查或不认真核查、敷衍塞责的，要对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进行批评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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